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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6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三川智慧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50 

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处置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

金投资项目之一的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，计划投资2,581万元，主要用于厂房

建筑、设备采购及生产线建设等，项目已于2011年2月实施完毕，实际使用募集

资金2,475.99万元。经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《年产1万吨

管材项目》节余资金122.09万元（含利息收入）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由于国内

管材市场竞争激烈，公司管材项目规模较小，在市场竞争中特别是招标采购中优

势不明显，以致该项目实施以来一直处于微利状态。近年来，公司基于对行业发

展态势、发展前景的判断以及对自身发展情况、发展潜能、核心竞争力的把握，

确立了“智慧水务+水务大数据服务”的发展新战略，管材项目已不契合公司未来

发展。为降低经营风险，盘活该项目固定资产，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、

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，公司拟处置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。本处置事

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一、处置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的原因 

公司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于2011年2月末实施完毕，预计达产后年销售收

入13,675万元，年利润总额1,482.70万元，年净利润1,112.00万元。实际上该项

目自2011至2016年累计实现效益658.05万元，年均109.68万元，处于微利状态，

不能达到预计效益。特别是2017年以来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，加之公司管材

项目规模小，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尚未形成优势，难以实现扩大生产、降低固定成

本、以规模优势创造合理利润的目标，以致该项目在可预见的未来难有较大的发

展空间。 

2015年，公司对自身发展战略作了一定的调整，确立了“智慧水务+水务大

数据服务”的发展新战略，管材项目也不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主要业务方向。 

基于上述原因，为降低经营风险，盘活该项目固定资产，集中精力及资源实

施公司发展新战略，公司拟对该项目进行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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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处置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的具体方式 

截止2017年8月31日，公司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项目资产如下： 

金额单位：元 

序号 资产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（摊销） 净值 

1 房屋建筑物  12,088,291.14       4,277,786.86      7,810,504.28  

2 土地使用权 6,576,580.00 1,096,097.00 5,480,483.00 

3 机器设备 2,997,046.15 2,027,070.53 969,975.62 

4 其他 238,407.48 226,334.93 12,072.55 

5 合计     21,900,324.77       7,627,289.32     14,273,035.45  

为妥善处置该项目，公司拟将上述厂房、土地及其配套设施等不动产进行重

新规划调整，用于扩大其他项目产能，或供引进与公司主营业务相配套的供应商

使用；机器设备及其他资产尚可使用的转入其他部门继续使用，不可使用的全额

计提资产减值准备，待清理结束后，按实际情况进行报损和核销。 

经测算，上述资产需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值总额为2,564,709.92元，累计折旧

总额为1,682,481.93元，净值为882,227.99元，即计提减值准备金额总计为

882,227.99元。 

三、处置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的影响 

公司本次处置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计提减值准备882,227.99元，对公司2017

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四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根据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独立董事认

为：该项目建成后，由于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，市场需求与可研报告的预期差

别很大，使公司成本偏高，如继续改造生产，可能会给企业造成经营风险，加之

公司发展战略的调整，该项目已不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。因此，公司本次

处置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。公司

对该项目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，同意对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

进行处置，并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

本保荐机构通过与公司高管、财务人员沟通，并查阅相关可行性报告、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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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及会议资料的方式，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发表保荐意见如下： 

募投项目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停止运行是为了防止继续投产可能给公司

带来的经营风险，该募投项目停止运行是为了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本次募

投项目停止运行所履行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本保荐机构对公司《年产1万吨管材项目》

停止运行无异议，但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监事会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4、券商核查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




